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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财会〔2021〕3 号 

 
 

转发关于做好 2021 年代理记账 
行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市）财政(金融)局，各代理记账机构，代理记账行业协会： 

现将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

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（鲁财会〔2021〕14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做好 2021 年代理记账机构年度备案 

各区（市）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，2021

年代理记账机构年度备案工作按备案范围、备案要求组织实施，

确保备案的全面、及时、准确。各区市备案结束形成代理记账年

度备案报告，内容涵盖代理记账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基本情况、主

要特点、开展“放管服”改革情况、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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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行业发展的建议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等，于 5 月 17 日前将加

盖单位公章的年度备案报告、《山东省代理记账机构职能情况统

计表》和《2021 年代理记账机构备案情况表》，以 PDF 格式电子

版上报市财政局。 

二、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

按国家和省市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要求，完善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检查，加强告知承诺事项的事后核查，核查的方式、方法

由各区市财政部门确定。积极配合做好行政审批电子印章的制作

与归集工作，填写《山东省电子印章系统电子印章制作申请表》、

《山东省电子印章系统印章电子印模采集表》、《授权用章业务

系统调用山东省电子印章系统印章备案表》，提供单位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符合《山东省电子印章系统电子印模制作

技术要求》的印章印模图片，审批印章为单位公章的应提供启用

该公章的通知。上述表格等以 PDF 格式电子版于 4 月 16 日前上

报市财政局。 

联系电话：0535-6688005 

电子邮箱：czjkjk6694@yt.shandong.cn 
 

附件：１.鲁财会〔2021〕14 号 

２.2021 年代理记账机构备案情况表 

 
 

烟台市财政局 

2021 年 3 月 19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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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代理记账机构备案情况表     （表一） 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   月    日 

2021 年备案代理记

账机构名单 

其中：新增(比去年备

案)代理记账备案机

构名单 

本年度业

务总收入 

（万元） 

其中：代理记

账业务收入 

（万元） 

专职从业

人员数 

新增专职

从业人员 

减少专职

从业人员 

服务 

客户数是 

多少家 

比去年新

增多少家 

分支

机构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注：备案代理记账机构以各县市区审核通过的单位数为准，包括总部代理记账机构和分支机构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去年备案今年未备案原因及单位名单    （表二） 
填报单位： 

单 位 名 称 自 行 注 销 没及时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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